
 

粤工信节能函〔2021〕15 号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下达 2021 年省级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 

发展与节能降耗）项目计划的通知 
 

省财政厅，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根据《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粤府

〔2018〕120 号）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经管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粤财工〔2019〕115 号）有关规定，经各地市按程序组织项目

申报、评审、公示和审批，现将 2021 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项目计划下达给你们。 

各地市要严格落实相关文件规定要求，加强资金项目事后监

管，按照“谁审批、谁负责”和“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对

所选项目和资金安排计划负责，同时对项目和资金的后续跟踪、

监督、管理、绩效评价和政府审计等负责。要跟踪掌握资金使用

进度，认真对照资金绩效目标表和区域任务清单，加强绩效目标

及运行管理，尽快将财政资金按规定拨付至企业，充分发挥资金

使用效益。 

 

附件：1. 2021 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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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各市使用安排额度表 

2. 2021 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

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省属项目使用安排额度表 

3. 2021 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

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绩效目标表 

4. 2021 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

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区域任务清单  

5. 2021 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

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项目计划安排表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1 年 3 月 12 日 

  （联系人：陈仨珂，电话：020-83135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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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 

各市使用安排额度表 
资金单位：万元   

序号 地区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

用项目 
清洁化改造项目 绿色设计产品项目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计提工作

经费 
小计 

支持项目

个数 
资金额度 

支持项目

个数 
资金额度 

支持项目

个数 

支持绿色

设计产品

数量 

资金额度 
支持项目

个数 

其中优越

伙伴 
资金额度 

1 广州   1 96.49595 3 30 110 5  25 3.50405 235 

2 深圳        23  115  115 

3 珠海   3 297 2 52 70 1 1 8  375 

4 汕头   3 200        200 

5 佛山 2 1000 4 400 2 17 100 6  30  1530 

6 韶关   3 298.5       1.5 300 

7 河源        11  55  55 

8 梅州 2 492.5         7.5 500 

9 惠州 1 498 2 100    29 1 148 2 748 

10 汕尾   2 200        200 

11 东莞   3 296.88    15  75 3.12 375 

12 中山     1 9 50 2 1 13  63 

13 江门   5 400 1 7 50 1  5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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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

用项目 
清洁化改造项目 绿色设计产品项目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计提工作

经费 
小计 

支持项目

个数 
资金额度 

支持项目

个数 
资金额度 

支持项目

个数 

支持绿色

设计产品

数量 

资金额度 
支持项目

个数 

其中优越

伙伴 
资金额度 

14 阳江   2 98       2 100 

15 湛江 1 500 4 400        900 

16 茂名 1 500          500 

17 肇庆 2 500 2 100 1 1 10 1  5  615 

18 清远   2 99       1 100 

19 潮州   4 294       6 300 

20 揭阳            0 

21 云浮   2 197    1  5 3 205 

合计 9 3490.5 42 3476.87595 10 116 390 95 3 484 29.62405 7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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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 

发展与节能降耗）省属项目使用安排额度表 
资金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主要内容 拟安排资金 

1 
省级清洁生产

企业评定 

广东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 

拟遴选第三方机构承担“省级清洁生产企业”审核

评估验收及现场抽查复核部分企业工作。 
25 

2 
清洁生产审核

服务质量评估 

对清洁生产技术服务单位的清洁生产审核服务质

量进行评估。 
50 

3 

节能环保产业

发展研究报告

编制 

摸查全省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编制

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提出推动产业发展的

政策建议。 

54 

合计 129 

 
 

 

 

 

 



附件3

地方主管部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质量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清洁化改造项目达到规定的节
能、节水或减排量

是

获补助企业满意度调查 90%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推动本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能
力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提高

固废综合利用项目达到规定的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清洁化改造项目（个） 1

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标志获得企业（个）

5

项目验收合格率 90%以上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绿色设计产品数量（个） 30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
（个）

支出内容

1.清洁化改造项目资金96.49595万元。其中，节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
标准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2.绿色设计产品项目资金110万元。按每种绿色设计产品奖励10万元，实行单个企业奖励
额度50万元封顶分配。
3.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项目资金25万元。“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企业，按照
优越标志企业8万元、普通标志企业5万元的标准予以一次性奖励（已获得奖励的企业不
再重复支持）。
4.计提工作经费3.50405万元。

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74号）、《
广东省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广东省工业绿色发展实施方案（2016年-2020年）
》、《广东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广东省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

总体绩效
目标

1.实施清洁化改造项目1个。
2.绿色设计产品项目3个。
3.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获得企业5个（已获得奖励的企业不再重复支持）
。

省级主管部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预算年度 2021年

资金需求 235万元

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级项目-区域)
项目名称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广州市）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附件3

地方主管部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质量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清洁化改造项目达到规定的节
能、节水或减排量

获补助企业满意度调查 90%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推动本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能
力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提高

固废综合利用项目达到规定的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清洁化改造项目（个）

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标志获得企业（个）

23

项目验收合格率 90%以上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绿色设计产品数量（个）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
（个）

支出内容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项目资金115万元。“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企业，按照优
越标志企业8万元、普通标志企业5万元的标准予以一次性奖励（已获得奖励的企业不再
重复支持）。

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74号）、《
广东省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广东省工业绿色发展实施方案（2016年-2020年）
》、《广东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广东省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

总体绩效
目标

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获得企业23个（已获得奖励的企业不再重复支持）
。

省级主管部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预算年度 2021年

资金需求 115万元

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级项目-区域)
项目名称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深圳市）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附件3

地方主管部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质量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清洁化改造项目达到规定的节
能、节水或减排量

是

获补助企业满意度调查 90%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推动本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能
力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提高

固废综合利用项目达到规定的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清洁化改造项目（个） 3

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标志获得企业（个）

1

项目验收合格率 90%以上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绿色设计产品数量（个） 52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
（个）

支出内容

1.清洁化改造项目资金297万元。其中，节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2.绿色设计产品项目资金70万元。按每种绿色设计产品奖励10万元，实行单个企业奖励
额度50万元封顶分配。
3.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项目资金8万元。“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企业，按照优
越标志企业8万元、普通标志企业5万元的标准予以一次性奖励（已获得奖励的企业不再
重复支持）。

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74号）、《
广东省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广东省工业绿色发展实施方案（2016年-2020年）
》、《广东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广东省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

总体绩效
目标

1.实施清洁化改造项目3个。
2.绿色设计产品项目2个。
3.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获得企业1个（已获得奖励的企业不再重复支持）
。

省级主管部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珠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预算年度 2021年

资金需求 375万元

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级项目-区域)

项目名称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珠海市）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附件3

地方主管部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质量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清洁化改造项目达到规定的节
能、节水或减排量

是

获补助企业满意度调查 90%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推动本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能
力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提高

固废综合利用项目达到规定的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清洁化改造项目（个） 3

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标志获得企业（个）

项目验收合格率 90%以上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绿色设计产品数量（个）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
（个）

支出内容
清洁化改造项目资金200万元。其中，节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74号）、《
广东省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广东省工业绿色发展实施方案（2016年-2020年）
》、《广东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广东省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

总体绩效
目标

实施清洁化改造项目3个。

省级主管部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汕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预算年度 2021年

资金需求 200万元

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级项目-区域)
项目名称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汕头市）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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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管部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质量指标

清洁化改造项目达到规定的节
能、节水或减排量

是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推动本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能
力

提升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提高

固废综合利用项目达到规定的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是

清洁化改造项目（个） 4

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标志获得企业（个）

6

项目验收合格率 90%以上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绿色设计产品数量（个） 17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
（个）

2

支出内容

1.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1000万元。其中，单个项目的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能力应
不低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10万吨/年，或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5万吨/年（梯次与
再生利用可合并计算），或生活垃圾5万吨/年，或垃圾焚烧飞灰3万吨/年。
2.清洁化改造项目资金400万元。其中，节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3.绿色设计产品项目资金100万元。按每种绿色设计产品奖励10万元，实行单个企业奖励
额度50万元封顶分配。
4.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项目资金30万元。“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企业，按照
优越标志企业8万元、普通标志企业5万元的标准予以一次性奖励（已获得奖励的企业不
再重复支持）。

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74号）、《
广东省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广东省工业绿色发展实施方案（2016年-2020年）
》、《广东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广东省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

总体绩效
目标

1.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2个。
2.实施清洁化改造项目4个。
3.绿色设计产品项目2个。
4.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获得企业6个（已获得奖励的企业不再重复支持）
。

省级主管部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预算年度 2021年

资金需求 1530万元

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级项目-区域)
项目名称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佛山市）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获补助企业满意度调查 90%以上



附件3

地方主管部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质量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清洁化改造项目达到规定的节
能、节水或减排量

是

获补助企业满意度调查 90%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推动本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能
力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提高

固废综合利用项目达到规定的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清洁化改造项目（个） 3

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标志获得企业（个）

项目验收合格率 90%以上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绿色设计产品数量（个）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
（个）

支出内容

1.清洁化改造项目资金298.5万元。其中，节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
准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2.计提工作经费1.5万元

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74号）、《
广东省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广东省工业绿色发展实施方案（2016年-2020年）
》、《广东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广东省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

总体绩效
目标

实施清洁化改造项目3个。

省级主管部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韶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预算年度 2021年

资金需求 300万元

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级项目-区域)
项目名称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韶关市）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附件3

地方主管部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质量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清洁化改造项目达到规定的节
能、节水或减排量

获补助企业满意度调查 90%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推动本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能
力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提高

固废综合利用项目达到规定的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清洁化改造项目（个）

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标志获得企业（个）

11

项目验收合格率 90%以上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绿色设计产品数量（个）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
（个）

支出内容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项目资金55万元。“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企业，按照优
越标志企业8万元、普通标志企业5万元的标准予以一次性奖励（已获得奖励的企业不再
重复支持）。

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74号）、《
广东省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广东省工业绿色发展实施方案（2016年-2020年）
》、《广东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广东省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

总体绩效
目标

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获得企业11个（已获得奖励的企业不再重复支持）
。

省级主管部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预算年度 2021年

资金需求 55万元

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级项目-区域)
项目名称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河源市）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附件3

地方主管部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质量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清洁化改造项目达到规定的节
能、节水或减排量

获补助企业满意度调查 90%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推动本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能
力

提升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固废综合利用项目达到规定的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是

清洁化改造项目（个）

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标志获得企业（个）

项目验收合格率 90%以上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绿色设计产品数量（个）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
（个）

2

支出内容

1.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492.5万元。其中，单个项目的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能力应
不低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10万吨/年，或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5万吨/年（梯次与
再生利用可合并计算），或生活垃圾5万吨/年，或垃圾焚烧飞灰3万吨/年。
2.计提工作经费7.5万元。

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74号）、《
广东省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广东省工业绿色发展实施方案（2016年-2020年）
》、《广东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广东省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

总体绩效
目标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2个。

省级主管部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预算年度 2021年

资金需求 500万元

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级项目-区域)
项目名称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梅州市）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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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管部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质量指标

清洁化改造项目达到规定的节
能、节水或减排量

是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推动本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能
力

提升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提高

固废综合利用项目达到规定的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是

清洁化改造项目（个） 2

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标志获得企业（个）

29

项目验收合格率 90%以上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绿色设计产品数量（个）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
（个）

1

支出内容

1.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498万元。其中，单个项目的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能力应不
低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10万吨/年，或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5万吨/年（梯次与再
生利用可合并计算），或生活垃圾5万吨/年，或垃圾焚烧飞灰3万吨/年。
2.清洁化改造项目资金100万元。其中，节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3.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项目资金148万元。“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企业，按照
优越标志企业8万元、普通标志企业5万元的标准予以一次性奖励（已获得奖励的企业不
再重复支持）。
4.计提工作经费2万元。

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74号）、《
广东省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广东省工业绿色发展实施方案（2016年-2020年）
》、《广东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广东省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

总体绩效
目标

1.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1个。
2.实施清洁化改造项目2个。
3.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获得企业29个（已获得奖励的企业不再重复支
持）。

省级主管部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惠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预算年度 2021年

资金需求 748万元

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级项目-区域)
项目名称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惠州市）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获补助企业满意度调查 90%以上



附件3

地方主管部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质量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清洁化改造项目达到规定的节
能、节水或减排量

是

获补助企业满意度调查 90%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推动本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能
力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提高

固废综合利用项目达到规定的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清洁化改造项目（个） 2

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标志获得企业（个）

项目验收合格率 90%以上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绿色设计产品数量（个）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
（个）

支出内容
清洁化改造项目资金200万元。其中，节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74号）、《
广东省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广东省工业绿色发展实施方案（2016年-2020年）
》、《广东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广东省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

总体绩效
目标

实施清洁化改造项目2个。

省级主管部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汕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预算年度 2021年

资金需求 200万元

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级项目-区域)
项目名称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汕尾市）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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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管部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质量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清洁化改造项目达到规定的节
能、节水或减排量

是

获补助企业满意度调查 90%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推动本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能
力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提高

固废综合利用项目达到规定的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清洁化改造项目（个） 3

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标志获得企业（个）

15

项目验收合格率 90%以上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绿色设计产品数量（个）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
（个）

支出内容

1.清洁化改造项目资金296.88万元。其中，节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
准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2.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项目资金75万元。“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企业，按照
优越标志企业8万元、普通标志企业5万元的标准予以一次性奖励（已获得奖励的企业不
再重复支持）。
3.计提工作经费3.12万元。

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74号）、《
广东省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广东省工业绿色发展实施方案（2016年-2020年）
》、《广东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广东省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

总体绩效
目标

1.实施清洁化改造项目3个。
2.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获得企业15个（已获得奖励的企业不再重复支
持）。

省级主管部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预算年度 2021年

资金需求 375万元

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级项目-区域)
项目名称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东莞市）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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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管部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质量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清洁化改造项目达到规定的节
能、节水或减排量

获补助企业满意度调查 90%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推动本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能
力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固废综合利用项目达到规定的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清洁化改造项目（个）

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标志获得企业（个）

2

项目验收合格率 90%以上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绿色设计产品数量（个） 9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
（个）

支出内容

1.绿色设计产品项目资金50万元。按每种绿色设计产品奖励10万元，实行单个企业奖励
额度50万元封顶分配。
2.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项目资金13万元。“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企业，按照
优越标志企业8万元、普通标志企业5万元的标准予以一次性奖励（已获得奖励的企业不
再重复支持）。

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74号）、《
广东省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广东省工业绿色发展实施方案（2016年-2020年）
》、《广东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广东省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

总体绩效
目标

1.绿色设计产品项目1个。
2.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获得企业2个（已获得奖励的企业不再重复支持）
。

省级主管部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预算年度 2021年

资金需求 63万元

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级项目-区域)
项目名称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中山市）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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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管部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质量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清洁化改造项目达到规定的节
能、节水或减排量

是

获补助企业满意度调查 90%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推动本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能
力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提高

固废综合利用项目达到规定的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清洁化改造项目（个） 5

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标志获得企业（个）

1

项目验收合格率 90%以上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绿色设计产品数量（个） 7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
（个）

支出内容

1.清洁化改造项目资金400万元。其中，节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2.绿色设计产品项目资金50万元。按每种绿色设计产品奖励10万元，实行单个企业奖励
额度50万元封顶分配。
3.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项目资金5万元。“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企业，按照优
越标志企业8万元、普通标志企业5万元的标准予以一次性奖励（已获得奖励的企业不再
重复支持）。

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74号）、《
广东省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广东省工业绿色发展实施方案（2016年-2020年）
》、《广东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广东省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

总体绩效
目标

1.实施清洁化改造项目5个。
2.绿色设计产品项目1个。
3.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获得企业1个（已获得奖励的企业不再重复支持）
。

省级主管部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预算年度 2021年

资金需求 455万元

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级项目-区域)
项目名称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江门市）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附件3

地方主管部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质量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清洁化改造项目达到规定的节
能、节水或减排量

是

获补助企业满意度调查 90%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推动本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能
力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提高

固废综合利用项目达到规定的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清洁化改造项目（个） 2

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标志获得企业（个）

项目验收合格率 90%以上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绿色设计产品数量（个）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
（个）

支出内容

1.清洁化改造项目资金98万元。其中，节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2.计提工作经费2万元。

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74号）、《
广东省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广东省工业绿色发展实施方案（2016年-2020年）
》、《广东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广东省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

总体绩效
目标

实施清洁化改造项目2个。

省级主管部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阳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预算年度 2021年

资金需求 100万元

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级项目-区域)
项目名称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阳江市）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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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管部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质量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清洁化改造项目达到规定的节
能、节水或减排量

是

获补助企业满意度调查 90%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推动本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能
力

提升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提高

固废综合利用项目达到规定的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是

清洁化改造项目（个） 4

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标志获得企业（个）

项目验收合格率 90%以上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绿色设计产品数量（个）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
（个）

1

支出内容

1.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500万元。其中，单个项目的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能力应不
低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10万吨/年，或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5万吨/年（梯次与再
生利用可合并计算），或生活垃圾5万吨/年，或垃圾焚烧飞灰3万吨/年。
2.清洁化改造项目资金400万元。其中，节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74号）、《
广东省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广东省工业绿色发展实施方案（2016年-2020年）
》、《广东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广东省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

总体绩效
目标

1.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1个。
2.实施清洁化改造项目4个。

省级主管部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湛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预算年度 2021年

资金需求 900万元

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级项目-区域)
项目名称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湛江市）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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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管部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质量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清洁化改造项目达到规定的节
能、节水或减排量

获补助企业满意度调查 90%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推动本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能
力

提升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固废综合利用项目达到规定的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是

清洁化改造项目（个）

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标志获得企业（个）

项目验收合格率 90%以上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绿色设计产品数量（个）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
（个）

1

支出内容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500万元。其中，单个项目的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能力应不低
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10万吨/年，或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5万吨/年（梯次与再生
利用可合并计算），或生活垃圾5万吨/年，或垃圾焚烧飞灰3万吨/年。

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74号）、《
广东省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广东省工业绿色发展实施方案（2016年-2020年）
》、《广东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广东省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

总体绩效
目标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1个。

省级主管部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茂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预算年度 2021年

资金需求 500万元

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级项目-区域)
项目名称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茂名市）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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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管部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质量指标

清洁化改造项目达到规定的节
能、节水或减排量

是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推动本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能
力

提升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提高

固废综合利用项目达到规定的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是

清洁化改造项目（个） 2

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标志获得企业（个）

1

项目验收合格率 90%以上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绿色设计产品数量（个） 1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
（个）

2

支出内容

1.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500万元。其中，单个项目的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能力应不
低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10万吨/年，或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5万吨/年（梯次与再
生利用可合并计算），或生活垃圾5万吨/年，或垃圾焚烧飞灰3万吨/年。
2.清洁化改造项目资金100万元。其中，节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3.绿色设计产品项目资金10万元。按每种绿色设计产品奖励10万元，实行单个企业奖励
额度50万元封顶分配。
4.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项目资金5万元。“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企业，按照优
越标志企业8万元、普通标志企业5万元的标准予以一次性奖励（已获得奖励的企业不再
重复支持）。

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74号）、《
广东省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广东省工业绿色发展实施方案（2016年-2020年）
》、《广东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广东省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

总体绩效
目标

1.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2个。
2.实施清洁化改造项目2个。
3.绿色设计产品项目1个。
4.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获得企业1个（已获得奖励的企业不再重复支持）
。

省级主管部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肇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预算年度 2021年

资金需求 615万元

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级项目-区域)
项目名称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肇庆市）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获补助企业满意度调查 90%以上



附件3

地方主管部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质量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清洁化改造项目达到规定的节
能、节水或减排量

是

获补助企业满意度调查 90%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推动本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能
力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提高

固废综合利用项目达到规定的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清洁化改造项目（个） 2

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标志获得企业（个）

项目验收合格率 90%以上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绿色设计产品数量（个）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
（个）

支出内容

1.清洁化改造项目资金99万元。其中，节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2.计提工作经费1万元。

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74号）、《
广东省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广东省工业绿色发展实施方案（2016年-2020年）
》、《广东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广东省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

总体绩效
目标

实施清洁化改造项目2个。

省级主管部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清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预算年度 2021年

资金需求 100万元

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级项目-区域)
项目名称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清远市）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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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管部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质量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清洁化改造项目达到规定的节
能、节水或减排量

是

获补助企业满意度调查 90%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推动本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能
力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提高

固废综合利用项目达到规定的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清洁化改造项目（个） 4

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标志获得企业（个）

项目验收合格率 90%以上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绿色设计产品数量（个）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
（个）

支出内容

1.清洁化改造项目资金294万元。其中，节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2.计提工作经费6万元。

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74号）、《
广东省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广东省工业绿色发展实施方案（2016年-2020年）
》、《广东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广东省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

总体绩效
目标

实施清洁化改造项目4个。

省级主管部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潮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预算年度 2021年

资金需求 300万元

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级项目-区域)
项目名称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潮州市）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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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管部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质量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清洁化改造项目达到规定的节
能、节水或减排量

是

获补助企业满意度调查 90%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推动本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能
力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提高

固废综合利用项目达到规定的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清洁化改造项目（个） 2

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标志获得企业（个）

1

项目验收合格率 90%以上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绿色设计产品数量（个）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
（个）

支出内容

1.清洁化改造项目资金197万元。其中，节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2.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项目资金5万元。“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企业，按照优
越标志企业8万元、普通标志企业5万元的标准予以一次性奖励（已获得奖励的企业不再
重复支持）。
3.计提工作经费3万元。

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74号）、《
广东省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广东省工业绿色发展实施方案（2016年-2020年）
》、《广东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广东省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

总体绩效
目标

1.实施清洁化改造项目2个。
2.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获得企业1个（已获得奖励的企业不再重复支持）
。

省级主管部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云浮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预算年度 2021年

资金需求 205万元

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级项目-区域)
项目名称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云浮市）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附件3

实施单位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质量指标

阶段性绩效信息
（项目实施计划）

推动行业清洁生产水平 提高

清洁生产审核评估经验具备推
广价值

具备

参与审核企业满意度调查 90%以上

审核评估验收完成率 100%

现场抽查企业完成率 100%

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提高

审核评定并对审核通过企业授予“省级清洁生产企业”称号。

总体绩效
目标

 1.开展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2.及现场抽查复核部分企业（40家）。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抽查复核企业数量（家） 40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支出内容
通过政府采购，遴选第三方机构承担审核评估验收及现场抽查复核部分企业工作，计划
现场复核企业40家。按审核评估验收工作5万元、现场抽查复核企业40家需20万元预算，
共需资金25万元。

政策依据

按照《广东省关于全面推进绿色清洁生产工作的意见》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组织开
展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对于清洁生产审核完成质量高、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省
内）领先的企业，由地级以上市经济和信息化部门推荐，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审核
评定，授予“省级清洁生产企业”称号。

确定各市清洁生产审核任务，布置相关工作。

开展企业现场复核

省级主管部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通过政府采购遴选第三方机构

预算年度 2021年

资金需求 25万元

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级项目-明细项目)
项目名称 省级清洁生产企业评定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附件3

实施单位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质量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数量指标

阶段性绩效
信息（项目
实施计划）

清洁生产技术服务单位
服务规范程度

提高

清洁生产审核服务质量
评估经验具备推广价值

具备

抽查服务单位满意度调
查

90%以上

抽查服务单位数量 10%

现场抽查企业完成率 100%

清洁生产技术服务单位
的服务质量

提高

形成评估报告

总体绩效
目标

通过现场核查部分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对清洁生产技术服务单位的服务质量进
行评估，形成评估报告，促进清洁生产技术服务机构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
质量，充分发挥清洁生产审核在推动工业绿色发展中的作用。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现场核查企业数量
（家）

100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支出内容
通过政府采购，遴选第三方机构开展清洁生产技术服务单位服务质量评估，计
划现场核查企业100家形成评估报告，促进清洁生产技术服务机构规范服务行
为，提高服务质量，按50万元万元预算。

政策依据
《清洁生产审核办法》（国家发改委 环保部令第38号）第三十五条明确，咨询
服务机构不按照规定内容、程序进行清洁生产审核，弄虚作假、提供虚假审核
报告的，由有关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公布其名单。

确定项目承担单位

实施现场核查

省级主管部
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通过政府采购遴选第三方机构

预算年度 2021年

资金需求 50万元

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级项目-明细项目)
项目名称 清洁生产审核服务质量评估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附件3

实施单位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具备
应用价值

具备

系统用户满意度调查 90%以上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研究报告验收通过率 100%

研究报告按时完成 100%

研究报告有助于提升产
业管理水平

提高

形成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总体绩效
目标

开展我省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调查研究，摸查我省节能环保产业重点企业、重点
项目、主要技术发展方向等情况，编制研究报告，提出推动节能环保产业发展
的政策建议。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编制节能环保产业发展
研究报告

1

阶段性绩效
信息（项目
实施计划）

支出内容
通过政府采购，遴选第三方机构开展全省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调查研究，编制节
能环保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提出推动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预算54万元。

政策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
意见》提出“促进产业由集聚发展向集群发展全面提升”，“构建绿色产业体
系”，并在安全应急与环保产业集群中提出重点推动“高效节能电气设备、环
境保护监测处理设备、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污水治理、安全应急与节能环保服
务等跨行业、多领域协同发展”。

确定项目承担单位

实施调查研究

省级主管部
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通过政府采购遴选第三方机构

预算年度 2021年

资金需求 54万元

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级项目-明细项目)
项目名称 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研究报告编制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附件4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备注 案例类型

1 清洁化改造项目
推动实施1个清洁生产技改

项目
约束性任

务
直接补助

补助额度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含购
地款和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车辆购置）的30%。节
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
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1个清洁化改造项目 当年度

2 绿色设计产品项目 奖励3个绿色设计产品企业
约束性任

务
事后奖补

按每种绿色设计产品奖励10万元，实行单个企
业奖励额度50万元封顶分配。

30个绿色设计产品 当年度

3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
目

奖励2019年度“粤港清洁
生产伙伴计划”标志（制
造业）获得企业5个

约束性任
务

事后奖补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企业，按照优
越标志企业8万元、普通标志企业5万元的标准
予以一次性奖励，已获得过奖励的企业不再奖
励。

5个企业 当年度

负面清单：

2021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广州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绿色循环发
展与节能降

耗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备注 案例类型

1
绿色循环发
展与节能降

耗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
目

奖励2019年度“粤港清洁
生产伙伴计划”标志（制
造业）获得企业23个

约束性任
务

事后奖补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企业，按照优
越标志企业8万元、普通标志企业5万元的标准
予以一次性奖励，已获得过奖励的企业不再奖
励。

23个企业 当年度

负面清单：

2021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深圳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备注 案例类型

1 清洁化改造项目
推动实施3个清洁生产技改

项目
约束性任

务
直接补助

补助额度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含购
地款和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车辆购置）的30%。节
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
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3个清洁化改造项目 当年度

2 绿色设计产品项目 奖励2个绿色设计产品企业
约束性任

务
事后奖补

按每种绿色设计产品奖励10万元，实行单个企
业奖励额度50万元封顶分配。

52个绿色设计产品 当年度

3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
目

奖励2019年度“粤港清洁
生产伙伴计划”标志（制
造业）获得企业1个

约束性任
务

事后奖补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企业，按照优
越标志企业8万元、普通标志企业5万元的标准
予以一次性奖励，已获得过奖励的企业不再奖
励。

1个企业 当年度

负面清单：

2021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珠海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绿色循环发
展与节能降

耗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备注 案例类型

1
绿色循环发
展与节能降

耗
清洁化改造项目

推动实施3个清洁生产技改
项目

约束性任
务

直接补助

补助额度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含购
地款和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车辆购置）的30%。节
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
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3个清洁化改造项目 当年度

负面清单：

2021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汕头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备注 案例类型

1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
利用项目

推动实施2个工业固体废物
资源化利用项目

约束性任
务

直接补助

补助额度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含购
地款和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车辆购置）的30%，其
中设备投资不低于固定资产投资的20%，单个项
目的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能力应不低于：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10万吨/年，或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
蓄电池5万吨/年（梯次与再生利用可合并计
算），或生活垃圾5万吨/年，或垃圾焚烧飞灰3
万吨/年。

2个工业固体废物资
源化利用项目

当年度

2 清洁化改造项目
推动实施4个清洁生产技改

项目
约束性任

务
直接补助

补助额度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含购
地款和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车辆购置）的30%。节
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
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4个清洁化改造项目 当年度

3 绿色设计产品项目 奖励2个绿色设计产品企业
约束性任

务
事后奖补

按每种绿色设计产品奖励10万元，实行单个企
业奖励额度50万元封顶分配。

17个绿色设计产品 当年度

4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
目

奖励2019年度“粤港清洁
生产伙伴计划”标志（制
造业）获得企业6个

约束性任
务

事后奖补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企业，按照优
越标志企业8万元、普通标志企业5万元的标准
予以一次性奖励，已获得过奖励的企业不再奖
励。

6个企业 当年度

负面清单：

2021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佛山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绿色循环发
展与节能降

耗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备注 案例类型

1
绿色循环发
展与节能降

耗
清洁化改造项目

推动实施3个清洁生产技改
项目

约束性任
务

直接补助

补助额度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含购
地款和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车辆购置）的30%。节
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
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3个清洁化改造项目 当年度

负面清单：

2021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韶关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备注 案例类型

1
绿色循环发
展与节能降

耗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
目

奖励2019年度“粤港清洁
生产伙伴计划”标志（制
造业）获得企业11个

约束性任
务

事后奖补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企业，按照优
越标志企业8万元、普通标志企业5万元的标准
予以一次性奖励，已获得过奖励的企业不再奖
励。

11个企业 当年度

负面清单：

2021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河源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备注 案例类型

1
绿色循环发
展与节能降

耗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
利用项目

推动实施2个工业固体废物
资源化利用项目

约束性任
务

直接补助

补助额度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含购
地款和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车辆购置）的30%，其
中设备投资不低于固定资产投资的20%，单个项
目的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能力应不低于：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10万吨/年，或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
蓄电池5万吨/年（梯次与再生利用可合并计
算），或生活垃圾5万吨/年，或垃圾焚烧飞灰3
万吨/年。

2个工业固体废物资
源化利用项目

当年度

负面清单：

2021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梅州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备注 案例类型

1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
利用项目

推动实施1个工业固体废物
资源化利用项目

约束性任
务

直接补助

补助额度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含购
地款和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车辆购置）的30%，其
中设备投资不低于固定资产投资的20%，单个项
目的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能力应不低于：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10万吨/年，或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
蓄电池5万吨/年（梯次与再生利用可合并计
算），或生活垃圾5万吨/年，或垃圾焚烧飞灰3
万吨/年。

1个工业固体废物资
源化利用项目

当年度

2 清洁化改造项目
推动实施2个清洁生产技改

项目
约束性任

务
直接补助

补助额度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含购
地款和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车辆购置）的30%。节
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
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2个清洁化改造项目 当年度

3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
目

奖励2019年度“粤港清洁
生产伙伴计划”标志（制
造业）获得企业29个

约束性任
务

事后奖补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企业，按照优
越标志企业8万元、普通标志企业5万元的标准
予以一次性奖励，已获得过奖励的企业不再奖
励。

29个企业 当年度

负面清单：

2021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惠州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绿色循环发
展与节能降

耗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备注 案例类型

1
绿色循环发
展与节能降

耗
清洁化改造项目

推动实施2个清洁生产技改
项目

约束性任
务

直接补助

补助额度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含购
地款和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车辆购置）的30%。节
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
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2个清洁化改造项目 当年度

负面清单：

2021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汕尾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备注 案例类型

1 清洁化改造项目
推动实施3个清洁生产技改

项目
约束性任

务
直接补助

补助额度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含购
地款和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车辆购置）的30%。节
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
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3个清洁化改造项目 当年度

3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
目

奖励2019年度“粤港清洁
生产伙伴计划”标志（制
造业）获得企业15个

约束性任
务

事后奖补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企业，按照优
越标志企业8万元、普通标志企业5万元的标准
予以一次性奖励，已获得过奖励的企业不再奖
励。

15个企业 当年度

负面清单：

2021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东莞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绿色循环发
展与节能降

耗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备注 案例类型

1 绿色设计产品项目 奖励1个绿色设计产品企业
约束性任

务
事后奖补

按每种绿色设计产品奖励10万元，实行单个企
业奖励额度50万元封顶分配。

9个绿色设计产品 当年度

2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
目

奖励2019年度“粤港清洁
生产伙伴计划”标志（制
造业）获得企业2个

约束性任
务

事后奖补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企业，按照优
越标志企业8万元、普通标志企业5万元的标准
予以一次性奖励，已获得过奖励的企业不再奖
励。

2个企业 当年度

负面清单：

2021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中山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绿色循环发
展与节能降

耗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备注 案例类型

1 清洁化改造项目
推动实施5个清洁生产技改

项目
约束性任

务
直接补助

补助额度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含购
地款和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车辆购置）的30%。节
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
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5个清洁化改造项目 当年度

2 绿色设计产品项目 奖励1个绿色设计产品企业
约束性任

务
事后奖补

按每种绿色设计产品奖励10万元，实行单个企
业奖励额度50万元封顶分配。

7个绿色设计产品 当年度

3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
目

奖励2019年度“粤港清洁
生产伙伴计划”标志（制
造业）获得企业1个

约束性任
务

事后奖补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企业，按照优
越标志企业8万元、普通标志企业5万元的标准
予以一次性奖励，已获得过奖励的企业不再奖
励。

1个企业 当年度

负面清单：

2021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江门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绿色循环发
展与节能降

耗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备注 案例类型

1
绿色循环发
展与节能降

耗
清洁化改造项目

推动实施2个清洁生产技改
项目

约束性任
务

直接补助

补助额度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含购
地款和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车辆购置）的30%。节
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
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2个清洁化改造项目 当年度

负面清单：

2021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阳江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备注 案例类型

1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
利用项目

推动实施1个工业固体废物
资源化利用项目

约束性任
务

直接补助

补助额度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含购
地款和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车辆购置）的30%，其
中设备投资不低于固定资产投资的20%，单个项
目的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能力应不低于：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10万吨/年，或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
蓄电池5万吨/年（梯次与再生利用可合并计
算），或生活垃圾5万吨/年，或垃圾焚烧飞灰3
万吨/年。

1个工业固体废物资
源化利用项目

当年度

2 清洁化改造项目
推动实施4个清洁生产技改

项目
约束性任

务
直接补助

补助额度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含购
地款和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车辆购置）的30%。节
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
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4个清洁化改造项目 当年度

负面清单：

2021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湛江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绿色循环发
展与节能降

耗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备注 案例类型

1
绿色循环发
展与节能降

耗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
利用项目

推动实施1个工业固体废物
资源化利用项目

约束性任
务

直接补助

补助额度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含购
地款和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车辆购置）的30%，其
中设备投资不低于固定资产投资的20%，单个项
目的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能力应不低于：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10万吨/年，或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
蓄电池5万吨/年（梯次与再生利用可合并计
算），或生活垃圾5万吨/年，或垃圾焚烧飞灰3
万吨/年。

1个工业固体废物资
源化利用项目

当年度

负面清单：

2021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茂名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备注 案例类型

1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
利用项目

推动实施2个工业固体废物
资源化利用项目

约束性任
务

直接补助

补助额度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含购
地款和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车辆购置）的30%，其
中设备投资不低于固定资产投资的20%，单个项
目的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能力应不低于：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10万吨/年，或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
蓄电池5万吨/年（梯次与再生利用可合并计
算），或生活垃圾5万吨/年，或垃圾焚烧飞灰3
万吨/年。

2个工业固体废物资
源化利用项目

当年度

2 清洁化改造项目
推动实施2个清洁生产技改

项目
约束性任

务
直接补助

补助额度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含购
地款和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车辆购置）的30%。节
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
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2个清洁化改造项目 当年度

3 绿色设计产品项目 奖励1个绿色设计产品企业
约束性任

务
事后奖补

按每种绿色设计产品奖励10万元，实行单个企
业奖励额度50万元封顶分配。

1个绿色设计产品 当年度

4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
目

奖励2019年度“粤港清洁
生产伙伴计划”标志（制
造业）获得企业1个

约束性任
务

事后奖补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企业，按照优
越标志企业8万元、普通标志企业5万元的标准
予以一次性奖励，已获得过奖励的企业不再奖
励。

1个企业 当年度

负面清单：

2021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肇庆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绿色循环发
展与节能降

耗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备注 案例类型

1
绿色循环发
展与节能降

耗
清洁化改造项目

推动实施2个清洁生产技改
项目

约束性任
务

直接补助

补助额度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含购
地款和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车辆购置）的30%。节
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
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2个清洁化改造项目 当年度

负面清单：

2021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清远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备注 案例类型

1
绿色循环发
展与节能降

耗
清洁化改造项目

推动实施4个清洁生产技改
项目

约束性任
务

直接补助

补助额度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含购
地款和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车辆购置）的30%。节
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
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4个清洁化改造项目 当年度

负面清单：

2021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潮州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序号 资金投入方向 工作任务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备注 案例类型

1 清洁化改造项目
推动实施2个清洁生产技改

项目
约束性任

务
直接补助

补助额度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含购
地款和非生产性交通运输车辆购置）的30%。节
能类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应不低于1000 吨标准
煤；节水类项目的年节水量应不低于30万吨；
减排类项目的减排量不低于20%。

2个清洁化改造项目 当年度

2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
目

奖励2019年度“粤港清洁
生产伙伴计划”标志（制
造业）获得企业1个

约束性任
务

事后奖补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企业，按照优
越标志企业8万元、普通标志企业5万元的标准
予以一次性奖励，已获得过奖励的企业不再奖
励。

1个企业 当年度

负面清单：

2021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云浮市任务清单

备注：
1.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特点，参考上述内容制定外，也可增加个性化的内容。
2.“实施方式”用以反映任务分派者要求接受任务者实施时使用何种方式方法的要求；“实施标准”为任务分派者对实施任务内容提出的标准化，以作为接受任务者执行的要求
。
3.任务内容尽可能量化、可用于操作执行、能用来检验效果。
4.如“投入方向/用途”太多，可以按一个用途一个表格填列。格式可参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总体计划表。

绿色循环发
展与节能降

耗



序号 地市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财政资金额度
（万元）

备注

1 广州 绿色设计产品9个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50 绿色设计产品项目
2 广州 绿色设计产品20个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50 绿色设计产品项目
3 广州 绿色设计产品1个 万力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10 绿色设计产品项目
4 广州 DMAC回收系统改造项目 贝恩医疗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96.49595 清洁化改造项目
5 广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广州珐玛珈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6 广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广州市启新针织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7 广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广州市恒威建材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8 广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广州永新包装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9 广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广州易达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0 广州 广州市入库项目评审费 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 3.50405 计提工作经费
11 深圳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金升五金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2 深圳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深圳日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3 深圳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东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4 深圳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远东制杯(深圳)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5 深圳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华生电机(广东)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6 深圳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华生电机(广东)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7 深圳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华生电机(广东)有限公司深圳第二分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8 深圳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广东德昌电机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9 深圳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广东德昌电机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20 深圳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万晖五金(深圳)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21 深圳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同向兴业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22 深圳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佑东模具(深圳)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23 深圳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怡和纸业(深圳)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24 深圳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家满福家居用品（深圳）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25 深圳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恒生昌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26 深圳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壮山川电业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附件5

2021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项目计划安排表



序号 地市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财政资金额度
（万元）

备注

27 深圳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杰克金发五金(深圳)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28 深圳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骄华织造(深圳)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29 深圳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骄华织造(深圳)有限公司罗田分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30 深圳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唯易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31 深圳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祥兴旺塑胶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32 深圳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深圳瑞庆兴业塑胶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33 深圳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德昌医疗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34 珠海
绿色设计产品50个（空调器、洗衣机、电饭煲、纯净
水处理器、空气净化器等50个型号产品）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50 绿色设计产品项目

35 珠海
绿色设计产品2个（新型智能坐便器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2个）

珠海普乐美厨卫有限公司 20 绿色设计产品项目

36 珠海 厂区设备升级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中丰田光电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100 清洁化改造项目

37 珠海
染整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及环保系统的节能减排
清洁改造项目

联业织染(珠海）有限公司 100 清洁化改造项目

38 珠海 空调、空压系统更新技术改造项目 珠海斗门超毅实业有限公司 97 清洁化改造项目
39 珠海 粤港清洁生产优越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珠海市英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40 汕头 离心式空压技术集中供气节能项目 广东荣昌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72 清洁化改造项目
41 汕头 氨基酸清洁生产改造项目 汕头市佳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6 清洁化改造项目
42 汕头 印刷VOCs废气减排技术改造项目 广东壮丽彩印股份有限公司 62 清洁化改造项目

43 佛山 佛山市绿富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新型建材新建项目 佛山市绿富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00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
项目

44 佛山 佛山市三水区污泥资源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佛山市佳利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
项目

45 佛山 绿色设计产品5个（电冰箱BCD-442WKM1MPGA等） 海信容声（广东）冰箱有限公司 50 绿色设计产品项目

46 佛山
绿色设计产品12个（卧式冷冻冷藏转换柜BD/BC-
203MGY/A等）

海信容声（广东）冷柜有限公司 50 绿色设计产品项目

47 佛山
陶瓷生产线节能技术及固废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改造项
目

广东新润成陶瓷有限公司 100 清洁化改造项目

48 佛山 锅炉改扩建项目 佛山市顺德区金丰热能有限公司 100 清洁化改造项目
49 佛山 纺织印染环保节能系统升级技术改造项目 佛山市顺德金纺集团有限公司 100 清洁化改造项目



序号 地市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财政资金额度
（万元）

备注

50 佛山 中水回用升级改造项目 佛山市三水区大塘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100 清洁化改造项目
51 佛山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佛山市承安铜业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52 佛山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广东德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53 佛山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广东威奇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54 佛山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佛山市顺德区震德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55 佛山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力同铝业（广东）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56 佛山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广东宝丽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57 韶关 项目验收、监督检查等工作经费 韶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1.5 计提工作经费
58 韶关 高效发电超低排放技术改造（一期）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99.5 清洁化改造项目

59 韶关 韶关冶炼厂烧结机头部烟气脱硫改造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韶
关冶炼厂

99.5 清洁化改造项目

60 韶关
中金岭南公司丹霞冶炼厂回转窑脱硫尾气超低排放升
级改造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丹
霞冶炼厂

99.5 清洁化改造项目

61 河源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丰叶电器制造厂（河源）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62 河源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源力玩具(河源)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63 河源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龙川秀康威达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64 河源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龙川威达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65 河源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瑞通包装工业（河源）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66 河源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和平世家钟表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67 河源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和平优雅内衣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68 河源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和平诺曼辉煌时计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69 河源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威创达钟表配件（和平）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70 河源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河源新丽宝服饰配料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71 河源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连平耀文电子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72 梅州 梅州（丰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中心 梅州华立风实业有限公司 246.25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
项目

73 梅州
年产30万立方米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板材生产线工
业固废资源化利用项目

蕉岭县顺龙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246.25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
项目

74 梅州 事中事后工作经费 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5 计提工作经费
75 梅州 事前工作经费 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5 计提工作经费



序号 地市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财政资金额度
（万元）

备注

76 惠州
惠州市光大水泥企业有限公司光华水泥厂水泥窑生产
线技改循环经济项目

惠州市光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98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
项目

77 惠州 2021年省级资金项目评审等工作经费 惠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 计提工作经费
78 惠州 废水处理工程改造项目 胜华电子（惠阳）有限公司 50 清洁化改造项目
79 惠州 平海电厂1号机组引增合一改造项目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50 清洁化改造项目

80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优越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龙誉五金制品(惠州)有限公司 8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81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华庆健身科技(惠州)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82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利佳电讯（惠州）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83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澳宝化妆品(惠州)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84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惠州兆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85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三煌电器制品（惠阳）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86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东江精创注塑(惠州)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87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生兴号织带漂染(惠州)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88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兴茂（惠阳）电器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89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惠州市惠阳华丽鞋业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90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慧怡织造（惠州）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91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昱庆塑胶五金制品(惠州)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92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93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惠州市麦卡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94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惠阳彩富工业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95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惠州曼特宁家具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96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万年兴业工业（惠东）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97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伟安家俱(惠州)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98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惠东县黄埠华江鞋业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99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志升企业（惠东）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00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惠东金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01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旭辉磁石制造(惠州)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02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惠州顺兴食品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03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惠州市盛亿绳带织染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序号 地市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财政资金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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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惠州市铭富漂染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05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威达尔食品(惠州)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06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万合纺织染整(惠州)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07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惠州大亚湾汇利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08 惠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宝威塑胶工程(惠州)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09 汕尾 全厂废水综合治理改造 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 100 清洁化改造项目
110 汕尾 VOCs收集清洁化及建设水膜除尘清洁化改造 陆河泰润人造板有限公司 100 清洁化改造项目
111 东莞 事前工作经费 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1.99 计提工作经费
112 东莞 事后工作经费 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1.13 计提工作经费
113 东莞 环保专业基地中水回用升级改造 东莞市荣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98.96 清洁化改造项目
114 东莞 豪丰工业园泛能站改造 东莞市豪丰新奥能源有限公司 98.96 清洁化改造项目
115 东莞 臭气综合治理技术改造 玖龙纸业（东莞）有限公司 98.96 清洁化改造项目
116 东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东莞市洋运实业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17 东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东莞晶苑毛织制衣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18 东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东莞市万润涂料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19 东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东莞市洛加斯润滑油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20 东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东莞高芬制衣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21 东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东莞高高制衣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22 东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东莞种子制衣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23 东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东莞怡昌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24 东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信义超薄玻璃（东莞）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25 东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宜欣塑胶(东莞)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26 东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东莞市金和服装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27 东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东莞科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28 东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东莞元美钟表制品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29 东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汇辉包装制品（东莞）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30 东莞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东莞东兴商标织绣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31 中山 绿色设计产品9个 中山榄菊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50 绿色设计产品项目
132 中山 粤港清洁生产优越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英商马田纺织品（中国－中山）有限公司 8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33 中山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中山市恒生药业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序号 地市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财政资金额度
（万元）

备注

134 江门 绿色设计产品7个 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 绿色设计产品项目
135 江门 酱油生产工艺节能减排技术改造 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司 100 清洁化改造项目
136 江门 污水深度处理技术改造项目 亚太森博（广东）纸业有限公司 75 清洁化改造项目
137 江门 工业锅炉烟气超低排放技术改造项目 广东泰宝聚合物有限公司 75 清洁化改造项目
138 江门 高质量铝合金轮毂生产线清洁改造项目 台山市长富铝业有限公司 75 清洁化改造项目
139 江门 高档织物面料染整技术改造项目 台山市傅诚纺织厂有限公司 75 清洁化改造项目
140 江门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信义环保特种玻璃（江门）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41 阳江 工作经费 阳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 计提工作经费
142 阳江 无组织粉尘排放治理配套环保技术改造项目 阳春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38 清洁化改造项目
143 阳江 阳西电厂煤场挡风抑尘墙清洁生产技术改造项目 阳西海滨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60 清洁化改造项目

144 湛江 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渣处理工程 湛江中冶环保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500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
项目

145 湛江 湛江钢铁水系统集中管控项目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100 清洁化改造项目
146 湛江 环保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湛江冠豪纸业有限公司 100 清洁化改造项目
147 湛江 一种滑类虾制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广东虹宝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00 清洁化改造项目
148 湛江 高效除尘除臭节能环保技术改造项目 湛江海大饲料有限公司 100 清洁化改造项目

149 茂名 建设年产30万吨工业微粉立磨生产线 茂名市汇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00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
项目

150 肇庆 白泥资源再利用技术改造项目 广东鼎丰纸业有限公司 300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
项目

151 肇庆 水泥窑协同处置一般废物技术改造项目 肇庆市金岗水泥有限公司 200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
项目

152 肇庆 绿色设计产品1个 肇庆理士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10 绿色设计产品项目
153 肇庆 环保综合治理升级技术改造项目 大亚木业（肇庆）有限公司 50 清洁化改造项目
154 肇庆 高品质再生铝合金锭生产工艺优化技术改造项目 肇庆市大正铝业有限公司 50 清洁化改造项目
155 肇庆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广东金泽制衣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56 清远 工作经费 清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1 计提工作经费

157 清远 智能环保系统和破碎分选系统技术改造 广东顺博铝合金有限公司 61 清洁化改造项目

158 清远 木门厂VOCs 废气处理系统建设项目 清远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 38 清洁化改造项目
159 潮州 工作经费 潮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6 计提工作经费



序号 地市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财政资金额度
（万元）

备注

160 潮州
制浆造纸生产线及废水处理系统设备更新升级技术改
造项目

潮州市合丰特造纸有限公司 100 清洁化改造项目

161 潮州 陶瓷窑炉高效节能清洁化技术改造项目 广东东宝集团有限公司 70 清洁化改造项目
162 潮州 陶瓷传统设备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 潮州市庆发陶瓷有限公司 64.35 清洁化改造项目
163 潮州 日用陶瓷强化烧智能隧道窑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9.65 清洁化改造项目
164 云浮 工作经费 云浮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3 计提工作经费
165 云浮 高枨铅锌矿全尾砂结构流体胶结充填系统项目 广东发恩德矿业有限公司 98.5 清洁化改造项目
166 云浮 节能技术改造 中材天山（云浮）水泥有限公司 98.5 清洁化改造项目
167 云浮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制造业）标志企业 云浮市亿业印花厂有限公司 5 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

168 省属 省级清洁生产企业评定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5

169 省属 清洁生产审核服务质量评估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50

170 省属 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研究报告编制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54

8000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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